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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4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7-091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工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定向融资工具概述 

为满足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投资

和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向江苏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金交中心”）申请非公开发行总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定向融资工具，该

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 2017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授权与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或等值外汇）的

额度内与金融机构签订融资合同，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一年内有效。

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

公开发行定向融资工具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方案 

1、定向融资工具名称：金利科技定向融资工具系列产品； 

2、发行总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额度可循环使用； 

3、发行方式及对象：本系列产品采用非公开方式向符合本定向融资工具风险承

受能力要求的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 

4、定向融资工具期限：本系列产品发行期限均不超过两年，单个产品具体发行

期限以江苏金交中心出具的接受备案登记通知书中的期限为准； 

5、定向融资工具备案登记机构：江苏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6、发行利率：各产品具体发行时对应的《金利科技定向融资工具系列产品预期



                                          

 

2 

 

年化投资收益率公示表》为准； 

7、还本付息方式：各产品具体本息分配方式根据各产品具体情况确定，本息分

配方式以《金利科技定向融资工具预期年化投资收益率公示表》为准，各产品起息

日、付息日、到期日以《定向融资工具发行结果情况公告》为准。投资人利息及本

金将分别在付息日、到期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分配/返还给投资人； 

8、提前还款约定 

本系列产品发行人经受托管理人同意可以提前归还定向融资工具本息（应付利息

按照该投资人持有定向融资工具的实际天数进行计算）； 

9、定向融资工具受托管理人、承销商及承销安排：受托管理人、承销商为苏州

太合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合汇”），其采取代销方式进行承销；公司

与太合汇合作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始，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或本系列产品全部兑

付结束之日两日期中较晚之日止，公司与太合汇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担保：本定向融资工具系列产品由珠海横琴新区长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承

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收取担保费用。公司与珠海横琴新区

长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郭昌玮先生。 

三、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审批与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剩余2.5亿元。上述定向融

资工具尚需在江苏金交中心登记备案后予以发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根据

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金利科技定向融资工具系列产品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五日 




